          臺北市金甌女子高級中學英文作文比賽辦法
114年8月17日修訂

一、比賽日期︰114年9月15日(一)下午2：00-2：50。
二、比賽地點︰205教室
[bookmark: _heading=h.gjdgxs]三、參加對象：普二、普三、英三，每班推選三名同學參加。
四、評分標準︰內容 30%，組織 20%，文法句構 20%，用字遣詞 20%，拼字、大小寫 
              與標點 10%。 
五、獎勵︰依類科及參加人數每3名取1名(四捨五入)，第一名成績須在八十分
          以上，其餘成績須在七十分以上。獲獎同學頒發獎狀及嘉獎兩次。
六、請攜帶學生證參加比賽。
七、須使用深色原子筆寫在校方提供之用紙，當場交卷，否則不予評分。
八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改之。
九、本辦法經 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改時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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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沿線撕下報名表(辦法請公佈於公告欄)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


114學年度第一學期英文作文比賽報名表
	班級
	姓名
	學號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英文教師簽名：

[bookmark: _GoBack]註：報名表請於9月5日(五)前繳交教務處教學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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